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2026年东陈镇原生态河道提升项目
	一、工程概况：

2026年东陈镇原生态河道提升项目拟对如皋市东陈镇镇范围内涉及到52组界河及丁雪界河两条河道进行综合整治，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间排木桩护岸、河道疏浚、岸坡清杂清障、坡面绿化等工程措施提高河道的排涝标准、稳定河坡、维持河道生态多样性。

二、工程范围：

设计图纸范围内护岸、清杂、土方、绿化等，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招标标底价编制依据：

1、业主提供的南通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2026年东陈镇原生态河道提升项目》；

2、《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3、《江苏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苏水基[2011]21号)；

4、《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版)建筑工程。

5、《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版)安装工程。

6、《2010江苏水利预算定额》（2019动态价）。
7、苏水基(2016)26号文“江苏省水利厅关于颁发《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的通知”。

8、安全文明措施费用按苏水规[2017]2号文及《企业安全生产费提取和使用规定》（财企[2012]16号）编制，安全文明措施费用费率按《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苏水基[2023 ]8号）。
9、江苏省、南通市现行的计价文件及补充计价规定；

10、国家及工程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

11、工程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及技术资料；

12、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施工方案；

13、材料价格执行《如皋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6年第3期指导价，缺项材料执行《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6年第3期指导价，指导价中没有的材料按市场询价计入。苗木部分为市场询价。
14、人工工资按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苏水基〔2015〕32号）；借用《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版部分人工工资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实行动态管理的通知》（苏建函价〔2026〕27号）；
15、其他与计价的相关资料。

四、编制情况说明：

1、总价措施费应业主要求暂按:安全文明措施2.5%计取；安全文明措施为不可竞争费用计入，详见工程量清单；安全文明措施费支付及使用按《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苏水规（2017）2号文）执行。

2、现场因施工所需的便道、便桥费用包含于投标总价中，结算不另行签证，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确定现有施工条件。

3、坡面水面清杂偏重度，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确定自主报价。
4、本项目预留金3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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